黎侯镇2025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为切实履行法定职责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提升执法效能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，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目标，坚持依法行政、程序正当、权责统一的原则，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通过规范、高效、文明的行政检查，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，为黎侯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、有序、良好的环境。
二、工作目标
1.规范执法行为：确保各项行政检查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，实现执法程序合法、证据收集扎实、法律文书规范、执法行为文明。
2.提升监管效能：通过计划性、针对性的检查，提高问题发现率和处置效率，实现对辖区内相关领域监管对象的有效覆盖和动态管理。
3.强化风险防控：重点加强对安全、消防、环保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畜牧、文化等领域风险点的检查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保障公共安全。
4.增强队伍素质：持续提升执法队员及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、业务技能和协同作战能力，打造一支政治坚定、作风过硬、业务精通的执法铁军。
三、检查范围与重点领域
1.村容镇貌与环境卫生
损坏村庄、集镇的房屋、公共设施；
乱堆粪便、垃圾、柴草，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；
公共场所随地吐痰；
随意倾倒、抛撒、堆放或焚烧生活垃圾；
在城市住宅小区内饲养家禽、家畜或宠物影响环境卫生。
2.自然资源与林业管理
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；
违反规定收购、加工、运输盗伐、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；
违反规定采集、出售、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；
违反规定野外用火；
在退耕还林活动中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补助资金；
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；
非重大盗伐林木行为（个人10万元以下、单位30万元以下）。
3.消防与公共安全
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、燃放烟花爆竹、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（适用简易程序）；
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，妨碍消防车通行（适用简易程序）；
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，占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且拒不改正（适用简易程序）。
4.集镇规划与建设管理
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违反规划建住宅；
擅自在街道、广场、市场、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；
未经批准损坏村道及村道设施。
5.农业与环境治理
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。
四、主要任务与措施
1.制定并落实年度检查计划：各执法线条根据本总计划，结合领域特点和管理对象风险等级，制定具体的季度或月度检查实施方案，明确检查频次、内容和重点对象，并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备案。确保检查工作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记录。
2.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：在具备条件的领域大力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机制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，提高监管公平性和规范性。
3.加强跨领域协同检查：建立健全执法联动机制。对于涉及多个执法领域的综合性场所或事项，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牵头，组织相关领域执法队员开展联合检查，形成监管合力，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检查，减轻管理对象负担。
4.突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：坚持问题导向，将风险隐患排查作为检查的核心内容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依法责令限期整改；对存在的违法行为，依法立案查处；对重大事故隐患，实行挂牌督办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5.规范执法程序与文书制作：统一规范使用各类执法文书，确保检查记录、证据提取、责令改正、处罚决定等环节合法规范、证据链完整。
6.强化文明执法与宣传教育：在执法检查过程中，注重方式方法，坚持宣传教育与处罚惩戒相结合，向管理对象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，引导其自觉守法经营。树立执法队伍良好形象。
五、能力提升与保障
1.持续开展业务培训：积极组织执法队员、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省、市、县各级举办的“行政执法大讲堂”等各类培训活动。聚焦执法实务，深入学习执法程序、证据规则、文书制作、法律适用及沟通技巧，不断提升执法人员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。
2.加强队伍管理与建设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强化纪律作风教育。鼓励执法队员钻研业务，交流经验，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。保障执法必需的装备和经费。
3.完善考核评价机制：将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完成情况、检查质量、问题发现率、程序合规性、文明执法表现等纳入执法人员及科室的绩效考核体系，激励先进，督促后进。
六、工作要求
1.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：各相关科室及执法人员要充分认识行政检查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严格按照计划要求履行职责。
2.依法履职，注重实效：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、法无授权不可为，确保每一项检查于法有据、程序正当。注重检查的实际效果，推动问题解决。
3.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：树立全镇执法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加强内部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，确保跨领域执法顺畅高效。
4.严守纪律，廉洁执法：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杜绝选择性执法、徇私枉法，自觉接受监督，维护执法公信力。
本计划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负责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总结评估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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